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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国家高新区（新北区）实习大学生留用激励
申请表

	企业名称
	
	企业经办人电话
	

	实习人员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就读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实习起始时间
	
	本次申请月数
	

	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：
根据规定，我单位实习人员所填写及提交的材料属实，经公示后无异议，同意其申请实习大学生留用激励补贴    元，请予批准。（如有欺诈行为，单位与人才共同承担相应责任。）
实习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（单位公章）





